附件7

申报专业技术任职资格承诺书

本人系        （单位）工作人员，现申报       （专业技术任职资格）。本人承诺：
1.本人所提交的所有申报评审资料（包括学历、职称、考试、奖励证书及论文、业绩证明等材料）均为真实。如提供虚假的申报资料，本人自愿三年内停止申报任职资格，并接受政府职改部门的处理。

2.按照省人社厅职改办关于同一年度同一人只能晋升一个系列专业技术职称的规定。本人承诺     年度选择仅晋升     系列职称，如有弄虚作假，自愿接受职改部门的查处。

3.按照《湖北医药学院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办法》（湖医药行发﹝2022﹞17 号）,本人承诺晋升教授/副教授后服务期自动顺延五年。

4.按照《湖北医药学院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办法》（湖医药行发﹝2022﹞17 号）,本人承诺以思政辅导员身份晋升讲师/副教授/教授后，2 /3/5 年内不以个人原因调离学生工作一线（专职担任学院学生工作的副处级负责人、学工办（副）主任、分团委（副）书记、一线专职辅导员），组织任命除外。（本条适用于思政辅导员，其他人员可删除）
5.本人承诺作为即将退休人员申报评审后，如评审通过只取得相应资格，不聘用、不兑现职称待遇。（本条适用于评审次年退休人员，非次年退休人员可删除）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